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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铁城建华东公司项目部组织开展了冬
日送温暖慰问活动，为在寒风中坚守岗位的工友们
送去围脖、手套、护手霜等冬季实用物品，并叮嘱大
家注意防寒保暖与施工安全。

除发放御寒物资外，项目部还采取了一系列扎
实有效的“暖冬”措施：对生活区供暖设备进行系统
检修，保障 24 小时热水供应；科学优化施工组织，
缩短人员持续暴露于严寒环境的时间；着力强化健
康防护，在茶水间提供姜茶、红糖水等热饮，积极开
展防冻伤、防流感等健康知识普及。

此次“冬送温暖”活动正是华东公司常态化关
爱机制的体现。自施工以来，项目部在盛夏时节持
续开展“夏送清凉”活动，为工友提供防暑降温物资
与药品；中秋、端午等传统佳节开展节日慰问，营造
浓厚家文化氛围；在日常管理中，通过改善住宿条
件、开展健康咨询、举办安全知识讲座等多种形式，
将对工友的关怀融入点滴细节，让每一位离乡奋斗
的建设者都能在项目上感受到家的温暖，凝聚团队
力量，共同助力工程建设安全、高效推进实施。

（田 蕾）

近日，在珍酒李渡集团董事长吴
向东第五场大型直播中，珍酒丙午马
年生肖纪念酒——“珍酒·错金马”正
式发布。

作为贵州珍酒第五款生肖纪念

酒，“珍酒·错金马”从文
物中寻形，从文化中寻
神，深度融合国宝级文
物意象、非遗技艺、生肖
文化和品牌底蕴，诠释
珍酒“以酒载道，以器传
神”的创作理念，进一步
树立中国白酒文创产品
价值标杆。

国宝铸魂彰显文化
之美。“珍酒·错金马”
创作灵感源于国宝级文

物——东汉青铜器“铜奔马”（又名“马踏
飞燕”）。珍酒萃取其凌空踏燕、勇往直前
的神韵，传递“一马当先、吉运亨通”的美
好祝福。它不仅是一瓶酒，更是融合历
史、艺术、技艺与时代精神的文化符号。

匠心勾调成就品质之美。依托珍
酒雄厚的基酒储备，“珍酒·错金马”酒
体由国家级白酒评委、珍酒第三代传
承人吴长贵主导，精选优质酒体，小批
量勾调而成，具有酱陈香突出，曲香、
焙烤香舒适等特点。“珍酒·错金马”容
量 999ml，全球限量发售 2000坛，每坛
均有专属收藏证书和编号，兼具礼赠、
品饮和收藏价值。

国瓷工艺致敬器型之美。“珍酒·
错金马”采用国瓷工艺，由资深陶瓷匠
人手工打造，历经粗型、精雕、釉质等
数十道工序打磨，生动再现“铜奔马”
三足腾空、一足踏燕的奔腾姿态。马
身以深邃玄黑为底，象征沉稳与积
淀。红金双色卷云纹沿马颈、躯干蜿
蜒铺陈，层次分明，呈现吉祥流转的视

觉美感。
自 2021年伊始，珍酒创新推出“错

金”生肖系列。首款“错金铭文虎”灵
感源自西汉南越王博物院藏品错金铭
文铜虎节，“错金兔”灵感源自观复博
物馆藏品错金银兔形镇，“错金龙”灵
感源自故宫博物院藏品错金铜蟠龙，

“错金蛇”灵感源自三星堆博物馆藏品
青铜蛇。“错金”生肖系列让“沉淀于历
史、珍藏于馆阁”的文化遗产真正“流
动”起来，构建了一条清晰、可持续的
文化 IP脉络。

业内人士指出，“珍酒·错金马”不
仅是一件兼具历史厚度与艺术高度的
产品，更成为白酒行业深度挖掘传统
文化、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品牌叙事高
度的创新范例。 （丁 文）

彰显传统文化之美 升级品牌价值

珍酒发布“错金马”生肖纪念酒

图为“珍酒·错金马”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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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联系电话：15066670823（微信）。 广告

序
号

1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台山市联高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台山市联高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陈云峰、林雄威

债权本金
金额

8950000

8950000

债权利息
金额

182783.33

182783.33

借款合同
编号

100202399
16248208

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合支行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合支行与林明扬签署的《不
良贷款债权转让合同》【台农商债转字（2025）第015号】，转让方广东台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合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享有的主
债权和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利益，以及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权利和
为实现与执行各项资产相关的权利依法转让林明扬。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三合支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
债权转让事项。自公告之日起，请上述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立即向林明扬履
行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合支行
2025年12月18日

债权转让公告清单（基准日：2024年12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4年12月20日债权本金、利息。【债权项目
以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24）粤0781民初646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事实为准，
债权现进入执行阶段，执行案号：（2025）粤0781执2941号】

2、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合支行或林明扬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遗漏，以债务人、
担保人、相关义务人等原已签署的合同、文件为准。

联系方式：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合支行 地址：台山市三
合镇温泉圩泉源路2号

林明扬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环市街道院士路55号之一

公 告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梁永照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与梁永

照（下称“受让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公告清单所列
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原合
同内容不变。现转让方和受让方以联合公告的方式通知借款人上述债
权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仍未履行
或未完全履行相应还款义务。

梁永照作为受让方，现要求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自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借款人应支付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

特此公告。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梁永照

2025年12月18日

借款人/
担保人
江美红
严亚三

贷款本息
余额

1207236.04元

担保借款
合同编号
DB110061
202102687

债权转让
协议编号

德胜
2025-17

生效裁判文书

（2024）粤0606民
初18988﹣1号

基准日

2025年
11月30日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沈涯、沈锡芬

担保人名称

阎益腾、沈小追

债权余额
本金 130000.00 元及相应利

息、罚息等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与王惠勇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王惠勇签署
的《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已将
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王惠勇。浙江民泰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王惠勇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王惠勇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惠勇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王惠勇
2025年12月18日

附：公告清单（基准日：2025年11月19日）
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5年11月19日的贷款本金，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王惠勇的利息、欠息及其他费用等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等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
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
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
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岗支行与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致：深圳市百涛贸易有限公司、林琼、林上福
根据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岗支行与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

号：002102025D0001），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岗支行已将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
给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债权对应的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从权利及其他相关权益，均由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享有。

现通知贵方上述债权转让之事实，并请贵方及/或贵方法定或约定的义务继受人立即向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标的资产
项下约定的应当由贵方履行的全部义务。

基准日：2025年9月30日

转让方：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岗支行
受让方：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

深圳市百涛贸
易有限公司

林琼、林上福

备注：债权金额应根据合同约定、生效法律文书及相关法律规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授信合同编号

002102021K00064、
002102021K00064T01001

002102021I00242、
002102021I00242A01001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本金
（元）

9,640,000

9,158,000.00

利息
（元）

956,736.05

910,953.33

诉讼相关
费用（元）

86,129.31

82,677.89

担保人

林上福、林琼

深圳市百涛贸易有限
公司、林上福、林琼

诉讼案号

（2024）粤0307民初36115号、
（2025）粤03民终9694号

（2024）粤0307民初36117号、
（2025）粤03民终8732号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乡支行与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致：深圳市宏奔电子有限公司、王红、冯建华
根据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乡支行与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

号：000202025D0011），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乡支行已将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
给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债权对应的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从权利及其他相关权益，均由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享有。

现通知贵方上述债权转让之事实，并请贵方及/或贵方法定或约定的义务继受人立即向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标的资产
项下约定的应当由贵方履行的全部义务。

基准日：2025年9月30日

转让方：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乡支行
受让方：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
深圳市宏奔电
子有限公司

王红、冯建华

备注：债权金额应根据合同约定、生效法律文书及相关法律规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授信合同编号
000202023K00202T01001、

000202023K00202
000202023I00742、

000202023I00742A01001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本金（元）

10,000,000.00

7,000,000

利息（元）

852,195.59

531,928.41

诉讼相关费用（元）

88,082.99

66,795.27

担保人
深圳市宏奔电子有限
公司、王红、冯建华

深圳市宏奔电子有限
公司、王红、冯建华、

诉讼案号
（2025）粤0306

民初6694号
（2025）粤0306

民初6697号

债权转让通知书
致谢子锐：

根据广州蓝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转让方”）于2025 年4
月28日与广州彗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受让方”）（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11MABLWCGPXQ）签署的《债权转让合
同》，转让方已将其对你方享有的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全部依
法转让给受让方，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债务人和担
保人的债权人和担保权利人。

据此，受让方广州彗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享有行使债权人
的一切权利，请有关债务人和担保人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直
接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及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如主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成为
履行义务人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清单
债务人谢子锐（身份证：4402021991****0343），借款合同

编号：DYNEW20220121978660，抵押物：海珠区石岗四巷16号
之一 902 房，生效民事判决书：原告广州蓝湾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诉被告谢子锐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号（2025）粤 0103 民初
21823号。

转让方：广州蓝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632463983
受让方：广州彗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122255226

广州蓝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彗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7日

特此公告。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吴家豪

2025年12月18日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吴家豪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与吴家豪（下称
“受让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公告清单所列借款合同及担保合
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原合同内容不变。现转让方和受让
方以联合公告的方式通知借款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相应还款义务。

吴家豪作为受让方，现要求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
方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借款人应支付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借款人/
担保人

陈玲玲
李海龙

刘广略
刘伟

贷款本息
余额

1360092.46元

2304526.83元

担保借款合同编号

DB126061202001123、
DB126061202001124

DB126007201900173

债权转让
协议编号

德胜
2025-18

德胜
2025-10

生效裁判文书

（2024）粤0606 民初
5117号、

（2024）粤0606 民初
5116号

（2024）粤0606 民初
12816号

基准日

2025年
9月26日

2025年
11月30日

序
号

1

主债务
人名称
杨宏南、
谢月飞

担保人名称

李仕香，谢宇宏，杨力豪，余姚市博翰艺术馆，余姚市博
翰艺术品有限公司，余姚市月飞兔业养殖场，郑登桥

债权余额

本金 420000 元及
相应利息、罚息等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黄建飞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黄建飞签署的《债权转让合
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
给黄建飞。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黄建飞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黄建飞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黄建飞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黄建飞
2025年12月18日

附：公告清单（基准日：2025年11月25日） 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5年11月25日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
付给黄建飞的利息、欠息及其他费用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合同的有关规定计
算。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
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
法律文件为准。

公告催收通知
周宏威（又名周红伟）：

你在我行贷款已全部到期，截止本公告催收之日共积欠我单位本息合计148288.62
元没有结清。现我行依法对你进行公告催收，自公告之日起5日内请你偿还所欠我行全
部贷款本息。否则，我行将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
2025年12月18日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山支行
与温小玲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山支行与温小玲于2025年12月5日签署编号为
【005202025D005】的《债权转让合同》并完成了债权转让相关手续，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山支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相关权利依法转让给温小玲。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请借款人及其担保人立即向温小玲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山支行
2025年12月18日

公告清单
转让基准日：2025年9月30日

债权一：
债权人：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山支行；借款人：深圳维科特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担保人：侯炎平、付星星；本金：0.00元；授信合同编号：2016K00075801002
债权二：
债权人：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山支行；借款人：深圳维科特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担保人：侯炎平、付星星；本金：359076.36元；授信合同编号：2017K00339001001
债权三：
债权人：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山支行；借款人：深圳维科特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担保人：侯炎平、付星星；本金：0.00元；授信合同编号：2016T003239
债权四：
债权人：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山支行；借款人：深圳维科特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担保人：侯炎平、付星星；本金：0.00元；授信合同编号：2016K00075801001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9月30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

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的利息、罚息、复利、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及
其他应付款项，按授信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贷款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已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深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山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
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上述借款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杨婕或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山支
行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合同或协议为准。

温小玲：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大道116-2号一方智谷4楼前台；联系人：温女士；
联系电话：13723725227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山支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南广社区
创业路18号怡海广场东、西座101、201、202B、202C；联系人：唐女士；联系电话：0755-
26643218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朱建平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朱建平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同》，广
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益依法转让给朱建平。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
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朱建平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朱建平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金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朱建平的
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朱建平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
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朱建平 联系电话：13553288088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朱建平
2025年12月18日

借款合同
编号

御龙湾农商
（2021）借字

第007号

借款人
名称

东源县宝沅
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河源市宏沅置业有限公司、
欧阳尉、欧阳军、苏月婷、欧
月湖、广东宝沅投资公司

担保
方式

抵押、
保证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482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498987.25

借款合同
编号

河农商
（2022）借
字第1019

借款人
名称

广东明源
勘测设计
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河源市绿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陈建威、袁秀芳、袁伟东、河源市
泰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袁国祥

担保
方式
抵押
加

保证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3748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5866391.28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丘秋华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丘秋华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同》，广
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益依法转让给丘秋华。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
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丘秋华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丘秋华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12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金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丘秋华的
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丘秋华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
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丘秋华 联系电话：14718187197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丘秋华
2025年12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2021借
字第1063号

借款人名称

紫金县嘉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紫金县嘉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叶育文

担保
方式
抵押+
保证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17892148.8

利息金额
（单位：元）

5469503.86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张亮仁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亮仁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同》，广
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益依法转让给张亮仁。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
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张亮仁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张亮仁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12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金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张亮仁的
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张亮仁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
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张亮仁 联系电话：13829331162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亮仁
2025年12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江东新区农商2021借字第046号

借款人
名称

黄立东

担保人
名称

黄立东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44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33907.08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曹文聪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曹文聪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同》，广
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益依法转让给曹文聪。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
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曹文聪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曹文聪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8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金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曹文聪的
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曹文聪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
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曹文聪 联系电话：18312177721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曹文聪
2025年12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埔前农商2022借字第026号

借款人
名称

欧雄辉

担保人
名称

欧进城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185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8531.86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李婷婷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婷婷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
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李婷婷。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
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
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李婷婷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李婷婷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0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李婷婷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李婷婷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李婷婷 联系电话：13827808996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婷婷
2025年12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2022借字第2013号

借款人
名称

周小兰

担保人
名称

周小兰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839653.83

利息金额
（单位：元）
107926.44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吴健华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吴健华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
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吴健华。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
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
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吴健华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吴健华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0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吴健华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吴健华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吴健华 联系电话：15019392600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吴健华
2025年12月18日

借款合同
编号

河 农 商
2021 借字
第1057号

借款人
名称

河源市新
万绿大酒

店

担保人名称

冯琳、李辉雄、李玉银、
河源市新新酒楼、陈立
成、叶雪琼、李梁、陈超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99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181572.35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张青松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青松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
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张青松。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
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
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张青松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张青松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0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张青松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张青松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张青松 联系电话：13829380218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青松
2025年12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2021借字第2119号

借款人
名称

黄弘斌

担保人
名称

刘志英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548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54439.54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赖嘉欣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赖嘉欣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
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赖嘉欣。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
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
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赖嘉欣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赖嘉欣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0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赖嘉欣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赖嘉欣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赖嘉欣 联系电话：15360282907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赖嘉欣
2025年12月18日

客户
名称
邓浪

曹小红
冉建春
杨全

熊友成
肖金成
蒋勇
熊纠

冉春林
刘昌万
丁玉芬
吴晓锋
王琴

邵桂平
余林洲
钱良普
朱洪斌
秦久云
周天文
吴原霆
冉美华
袁学富
万桂华
滕明军
张先任
张守奎
李晓全
莫红进
杨大菊
陈小华
彭翠平
石家孟

向光文

向光举

冉启碧

尹道信

尹道勇

向青松

刘晓思
陈小辉
夏可发
曾祥平
万成昌
万成祥
曾凡贵
梁吉伦

梁松华

伍爱明

不良贷款本
息合计金额
178,388.62
305,354.90
40,265.22
24,353.38
9,754.86

344,945.50
14,382.54
4,697.42

1,460,587.80
1,244,879.43
23,736.69
66,705.99

1,110,791.30
358,844.33
301,393.05
303,304.62
181,720.52

3,541,783.42
333,651.17
277,245.38
268,291.77

1,399,233.30
91,059.21
24,499.23
32,463.66
24,988.77
37,535.54
25,376.48
26,406.00
23,613.59
67,860.40
19,382.92

24,135.28

24,403.32

23,828.09

22,859.38

17,142.47

22,878.65

34,921.38
26,832.15
32,609.70
33,327.36
34,156.22
33,212.12
33,756.20
26,157.16

39,703.55

42,026.23

身份证号

422826********5512
500235********502X
422826********407X
422826********1517
422826********0039
422826********001X
422826********1519
422826********5512
422826********1528
422826********005X
422826********1042
422826********2549
422826********4027
422826********3585
422826********5531
422826********1532
422826********551X
422826********4047
422826********5579
422826********5013
422826********1529
422826********1533
422826********1081
422826********1013
422826********5513
422826********0052
422826********0056
422826********0014
422826********0048
422826********0039
422826********0027
422826********1516

422826********1510

422826********1511

422826********1516

422826********1519

422826********1512

422826********1536

422826********5527
422826********0033
422826********1512
422826********1518
422826********153X
422826********1510
422826********5510
422826********3517

422826********0019

422826********552X

担保人

邓浪
李书文、曹小红
冉建春
杨全、石家孟、蒋勇
熊友成
肖金成
蒋勇、杨全、石家孟
熊纠
冉春林
刘昌万
丁玉芬、滕明军、曾凡远
吴晓锋
王琴
邵桂平
余林洲
钱良普
朱洪斌
秦久云
周天文
吴原霆
冉美华
袁学富
万桂华
滕明军、曾凡远、丁玉芬
张先任、李晓全、张守奎
张守奎、张先任、李晓全
李晓全、张守奎、张先任
莫红进、陈小华、杨大菊
杨大菊
陈小华、杨大菊、莫红进
彭翠平
石家孟、蒋勇、杨全
向光文、彭红超、尹道信、
冉启碧
向光举、向兴权、向青松、
尹道勇
彭红超、尹道信、向光文、
冉启碧
尹道信、彭红超、冉启碧、
向光文
尹道勇、向兴权、向青松、
向光举
向青松、向兴权、尹道勇、
向光举
刘晓思、刘永桂、陈小辉
刘晓思、刘永桂、陈小辉
夏可发、曾凡贵、曾祥平
夏可发、曾凡贵、曾祥平
万成昌、万成富、万成祥
万成昌、万成富、万成祥
曾祥平、夏可发、曾凡贵
梁吉伦
梁松华、咸丰县裕丰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伍爱明、咸丰县裕丰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
名称

袁启超

张平建

龚保林

何志军
龚良红
吴桃武
杨江

杨冬琼
贺朝军
周友昌

杜付林

杜文志

王正会

罗成
曾素平
曾晓聪
曾凡治
曾凡阳
冯发明
冯发现

王健

邓敏
向仕清
沙金秀
舒大伦
曾逐波
袁克术
陈孝哲
张高明
叶茂珍
杨建勇
冯子为
姚茂平
刘朝元
代光科
张勇

冉春梅
杨继红
熊素梅
曾茂菊
钱柏宇
袁飞

向兴权

吴辉
王作旭

彭红超

万成富
谢勤
杨润

不良贷款本
息合计金额
29,218.50

42,026.23

42,026.23

26,818.83
22,314.59
2,227.43
40,265.89
26,620.76
5,029.91
18,245.60

42,702.23

42,702.23

42,098.35

35,210.22
24,587.48
37,090.10
25,722.86
24,187.89
23,430.97
23,430.97

28,395.59

65,335.76
8,476.58

179,296.63
14,623.79
22,283.44
219,681.74
2,282.34
17.94

10,995.44
25,880.19
11,715.49
9,864.75
5,772.20
36,567.68
2,563.93

1,471,828.02
317,168.98
36,028.06
25,726.96
163,593.46
11,428.58

6,099.49

365,213.87
238,988.93

24,006.37

30,781.08
22,509.65
14,875.07

身份证号

422826********473X

422826********2512

422826********2514

422826********0014
422826********2018
422826********0055
422826********5512
422826********5526
422826********0013
422826********4019

422826********3516

422826********3514

422826********3558

422826********1039
422826********2027
422826********1515
422826********1513
422826********151X
422826********4012
422826********4033

422826********3515

422826********5523
422826********5516
422826********0068
422826********4018
422826********1510
422826********0019
422801********022*
42***************5
422826********5527
422826********2017
422826********403X
422826********4471
422826********1012
422826********5514
422826********4019
422826********1529
422826********352X
422826********1025
422826********1522
422826********1515
422826********4719

422826********1539

422826********1027
422826********2017

422826********1510

422826********1556
422826********5556
422826********001X

担保人

袁飞、袁辉、袁启超
张平建、咸丰县裕丰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龚保林、咸丰县裕丰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何志军
龚良红
吴桃武
杨江
杨冬琼
贺朝军
周友昌
杜付林、咸丰县裕丰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杜文志、咸丰县裕丰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咸丰县裕丰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王正会
罗菊香、罗云开、罗成
曾素平
曾逐波、陈学文、曾晓聪
曾凡治
曾凡阳
冯子为、冯发现、冯发明
冯子为、冯发现、冯发明
王健、咸丰县裕丰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邓敏
向仕清、周爱民、邓波
沙金秀
刘涛、刘仕洋、舒大伦
曾逐波、陈学文、曾晓聪
袁克术
陈孝哲
张高明
叶茂珍
杨建勇
冯子为、冯发现、冯发明
姚茂平、房产
刘朝元
代光科
张勇
冉春梅
杨继红
熊素梅
曾茂菊
钱柏宇
袁飞、袁辉、袁启超
向兴权、向青松、尹道勇、
向光举
吴辉
王作旭、抵押
彭红超、尹道信、冉启碧、
向光文
万成祥、万成昌
谢勤
杨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丰县支行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规定，对下列借款人予以公告催收。截止2025年12月5日，因下列借款人在我行办理的

贷款逾期多日，我行对下列借款人多次催收，但是至今仍未还款。请以下债务人及担保人在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归还所欠贷款本息，
否则，我行将依法采取司法措施。

单位：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借款人

南阳市卧龙区顺鹏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

南阳市金富利棉纺有限公司
河南金鑫源门业有限公司

南阳金马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南阳新德润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红飘带皮具有限公司
南阳市新天洋酒店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南阳清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南阳市中原玻璃有限公司

南阳鸿博印刷有限公司

南阳金惠纸箱有限公司

南阳市豫和堂健康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南阳市华雅轩家具有限公司

南阳金瑞合商贸有限公司
南阳嘉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阳万佳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南阳神工醒玉珠宝有限公司

河南省增辉实业有限公司

南阳市宏星商贸有限公司

南阳天宇科技有限公司

借据编号

2019112100000014

2018111400001456
2016122700000242
2017011000000776
2017122700000402
2018062400000511

2016122100000730

ULON2021031100
066768

2017070600001686

2017121800000273

ULON2020093000
045490

ULON2021102900
105015

ULON2021090200
093828

2018122000000442

2017122100000312

2019031100000537

2018062900001090

2016122200000912
2017011200000808

2017012400000037

2018062900000910
2016080500000204

2017020900000216

PDS201608040000
0052

ULON2022123000
183954

保证人

南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南阳水源地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赵敏、邢瑶
南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赵敏、邢瑶
南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赵敏、邢瑶
南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史付华、王黎
南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陈炳臣、李宗东
李晓、南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李耕
李晓、南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李耕、郭
森、王贵存
南阳食汇同城商贸有限公司、赵辉、宋宣琼、胡义然、
徐彩虹
南阳市晟同利商贸有限公司、张东娟、马建勇、魏红
河南省唯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周德超、冯丽、周德
印、周景春、任海英、周健
余晓东、河南清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格美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碧水蓝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南阳飞鸿光电有限公司、杨晓飞、邓峰、南阳市汉腾
光学有限公司
袁义怀、南阳市汇森精密仪器铸造有限公司、河南鸿
运印刷有限公司、张士忠、张小红、
朱金朝、覃凤霞、南阳丹江缘食品有限公司、钱应瑞、
朱金会、项少卫、邓士文
朱金朝、覃凤霞、南阳丹江缘食品有限公司、钱应瑞、
朱金会、项少卫、邓士文
刘二玲、史西臣、刘转、史西朝、南阳市华雅轩家具有
限公司、史玉丛、南阳绿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顾建华、郑松旺、史西朝、南阳鑫丰盛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李良山、段清先、刘二玲
张庆笼、南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李清朝
南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王岩、王合军
李鸣、南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连文普、
张书林、罗晓峰
南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江光申
南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江光申、王倩
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曾献辉、王惠、赵
国森、胡小会
南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王刚昌、秦运
志、南阳市七钻商贸有限公司、刘宏展、郭芬
南阳市君临商贸有限公司、南阳市中原宏宇商贸有
限公司、苏庆甫、苏文娟、陈磊、陈永奇

本金
（单位：元）

5000000.00

0.00
0.00

4990000.00
4785033.67
2700000.00

0.00

1892980.70

2000000.00

663574.62

3000000.00

2990000.00

4750000.00

2000000.00

0.00

3819819.00

7990000.00

5000000.00
3229244.00

5000000.00

4941790.67
0.00

7871592.81

3941942.59

4750000.00

利息
（单位：元）

3776554.53

413936.33
2684565.24
4718744.27
5823329.61
2628588.07

274540.27

631680.40

2138712.83

945581.16

1417259.92

1253884.32

1979898.30

1587394.55

158855.69

3065487.21

6129773.76

10490806.33
4825732.60

3900107.35

6316640.81
882474.92

12537697.17

4101916.10

1308397.36

诉讼费
（单位：元）

30090.82

9456.00
0.00
0.00
0.00
0.00

0.00

5198.00

0.00

0.00

15693.33

15480.23

22435.11

14699.73

0.00

0.00

34875.00

28463.00
46800.00

0.00

0.00
3720.00

14782.00

0.00

58601.00

债权合计
（单位：元）

8806645.35

423392.33
2684565.24
9708744.27
10608363.28
5328588.07

274540.27

2529859.10

4138712.83

1609155.78

4432953.25

4259364.55

6752333.41

3602094.28

158855.69

6885306.21

14154648.76

15519269.33
8101776.60

8900107.35

11258431.48
886194.92

20424071.98

8043858.69

6116998.36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刘唱】；联系电话：【19837110113】；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融岛中环路21号】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联系人：【殷经理；】联系电话：【13103771058】；地址：【南阳市宛城区中州东路1号帝苑花园】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为截止到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和法律费用，分别按生效法律文

书计算。2、若借款人、保证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分立、合并、歇业、破产、注销或其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
行相关义务、承担清算责任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责任。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依据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已对下列《公告清

单》中的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相关担保权依法转让给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保证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债权及其从权利转让事宜。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公告清单》中的借款人及保证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8】日
公告清单（基准日2025年6月3日）

关于浙江国贸集团金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
石家庄耐思特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浙江国贸集团金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嘉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赵月
芳、赵炼钢、赵晓刚的债权。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
浙07民初31号。现将债权项下所有权利及义务转让给石家庄耐思特贸易有限
公司。双方于2025年12月11日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并支付债权转让款项；
上述债权所涉及的款项由被告嘉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赵炼钢、赵月芳、赵晓刚
向受让方石家庄耐思特贸易有限公司履行还款责任和义务。特此公告通知！

浙江国贸集团金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石家庄耐思特贸易有限公司

序
号

1

合计

债务人
名称

李万森

基准日为2025年10月2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351993.93

351993.93

利息

247907.54

247907.54

其他
费用

0

0

债权总额
合计

599901.47

599901.47

担保
方式

抵押、
保证

/

担保情况

抵押人方波、李刚灿，抵押物为位
于兴义市桔山大道御景花园小区
住房，产权证号：市房权证兴义字
第201503059-1号，面积230.87㎡。

/

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梁启寒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梁启寒《债权转让合同》（2025年兴非
批转005号），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下述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
人享有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书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梁启寒。贵州
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与梁启寒现将债权转让事实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
人、债务承继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

梁启寒作为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述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债务承继人或
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梁启寒履行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相关合
同约定的、其他法律文书确定的偿还、担保等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债务承继人或其
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请相关承债（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主管部门/或其他责任人代为履行相应义务或承
担清算责任。

注：本次债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25年10月21日，转让债权的本息截至2025年10月
21日。此后债务人、担保人、债务承继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应支付给梁启寒的利
息、其他款项，按借款合同（或相关协议）、担保合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以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特此通知。

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梁启寒
2025年12月18日

债权转让公告清单

序
号

1

合计

债务人
名称

许世清

基准日为2025年10月2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537124.79

537124.79

利息

460470.78

460470.78

其他
费用

0

0

债权总
额合计

997595.57

997595.57

担保
方式

抵押、
保证

/

担保情况

抵押人许世清，抵押物为位于
兴义市延安路北门新居住房，
产权证号：兴房权证监证字第
0001302号，面积150.23㎡。

/

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梅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梅《债权转让合同》（2025年兴
非批转005号），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下述清单所列债务人
及担保人享有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书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
张梅。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与张梅现将债权转让事实联合公告通知各
债务人、担保人、债务承继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

张梅作为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述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债务承继
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梅履行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相关合同约定的、其他法律文书确定的偿还、担保等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债务
承继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主管部门/或其他责任人代
为履行相应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注：本次债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25年10月21日，转让债权的本息截至2025年
10月21日。此后债务人、担保人、债务承继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应支付给张
梅的利息、其他款项，按借款合同（或相关协议）、担保合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式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特此通知。

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梅
2025年12月18日

债权转让公告清单
序
号

1

合计

债务人
名称

王兴富

基准日为2025年10月2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950000.00

950000.00

利息

807567.28

807567.28

其他
费用

0

0

债权总额
合计

1757567.28

1757567.28

担保
方式

抵押、
保证

/

担保情况

抵押人王兴富，抵押物为王兴富位于兴
义市桔山街道办事处双朝村响水组住
房 ，产 权 证 号 ：兴 义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4548号，土地面积177.5㎡，土地性质
国有划拨/自建房，房屋面积864.01㎡。

/

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陈书艳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陈书艳《债权转让合同》（2025年兴非批转006
号），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下述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书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陈书艳。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与陈书艳现将债权转让事实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债务承继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
关各方。

陈书艳作为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述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债务承继人或其他责
任人等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书艳履行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相关合同约定的、其他
法律文书确定的偿还、担保等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债务承继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承继）主体、清算
主体、主管部门/或其他责任人代为履行相应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注：本次债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25年10月21日，转让债权的本息截至2025年10月21日。
此后债务人、担保人、债务承继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应支付给陈书艳的利息、其他款项，按
借款合同（或相关协议）、担保合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
算。特此通知。

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陈书艳
2025年12月18日

债权转让公告清单

序
号

1

合计

债务人
名称

徐显忠
王红

（共借人）

基准日为2025年10月2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1600000.00

1600000.00

利息

474231.48

474231.48

其他
费用

0

0

债权总额
合计

2074231.48

2074231.48

担保
方式

抵押、
保证

/

担保情况

抵押人雷以益、刘文付，抵押物为位于兴
义市坪东街道办事处三和新城5幢5-S09
商铺，产权证号：黔（2019）兴义市不动产
权第0005690号，面积116.27㎡；位于兴义
市坪东街道办事处三和大厦1幢1-1-103
商铺，产权证号：黔（2019）兴义市不动产
权第0005621号，面积74.10㎡；位于兴义
市坪东街道办事处三和大厦1幢1-1-101
商铺，产权证号：黔（2019）兴义市不动产

权第0005634号，面积76.23㎡；
/

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陈书艳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陈书艳《债权转让合同》（2025年兴非批转007
号），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下述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书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陈书艳。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与
陈书艳现将债权转让事实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债务承继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

陈书艳作为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述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债务承继人或其他责任
人等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书艳履行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相关合同约定的、其他法律
文书确定的偿还、担保等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债务承继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停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主管
部门/或其他责任人代为履行相应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注：本次债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25年10月21日，转让债权的本息截至2025年10月21日。此
后债务人、担保人、债务承继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应支付给陈书艳的利息、其他款项，按借款
合同（或相关协议）、担保合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特此
通知。

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陈书艳
2025年12月18日

债权转让公告清单

河南省融隆柯宇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左雅琪（受让方）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史付华，王黎：
根据合同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与左雅琪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我司已将中原银行南阳分行借款合同，合同号中原银（南阳）经营
字2016第820082号项下形成的对史付华债权转让给左雅琪，与上述转
让债权相关的担保权利以及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你们作为上述债务
的借款人及担保人，请立即向左雅琪履行偿还义务，并对债权转让中需
办理变更抵押或质押登记等手续的工作予以配合。

左雅琪 联系电话：15637782639。特此公告。
河南省融隆柯宇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2月18日

序
号

1

债务人/
抵债资产名称

乌苏市利达棉
花加工有限责

任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编号/
抵债资产权证号

乌农商（营）抵字
（2020）第0317号

抵押（担保）合同编号

乌农商（营）抵字（2020）第0317号、
乌农商（营）质字（2020）第0317号、
乌农商（营）保字（2020）第0317号

金额
债权本金/

抵债资产金额

10,780,471.25

10,780,471.25

利息及
垫付费用

2,670,074.12

2,670,074.12

合计

13,450,545.37

13,450,545.37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与
新疆创源棉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与新疆创源棉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合同编号：中长资（新）合字【2025】316号。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将其对公
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新疆创源棉业有限公司。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与新疆创源棉业有限公司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新疆创源棉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新疆创源棉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联系人：丁先生；联系电话：0991-2846292；地址：新
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280号

新疆创源棉业有限公司联系人：于燕飞；联系电话：17754375654；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东城街道77小区东
八路51-2号300-29号

注：1.交易基准日：2025年9月20日。
2.若债务人、担保人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

行义务或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划转利息是指根据原贷款银行新疆乌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借款人签订的贷款合同约定计算至

2025年9月20日的借款人未偿还利息余额，包括罚息、复利。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 新疆创源棉业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8日
不良资产转让明细表（资产转让合同编号：中长资（新）合字【2025】316号）

债权转让基准日：2025年9月20日，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彭国栋与深圳拓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彭国栋与深圳拓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并完成了债权转让相关手续，

彭国栋已将其持有的（2019）粤03民初4108号民事调解书、（2020）粤03执668号、（2022）粤03执恢267号、（2024）粤
03执恢1104号执行案件项下对债务人杨建新、樊梅花、山西奥瑞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担保权
利及与实现和执行资产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依法转让给深圳拓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债
务人，请各债务人立即向深圳拓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各债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彭国栋 深圳拓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8日

上述债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彭国栋或深圳拓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联系。
深圳拓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新社区碧水龙庭6栋2单元7C；联系人：梁经理；电

话：13600429619

序号

1

2

借款人
广西银亿新材

料有限公司
广东天峰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233,210,872.13

32,822,908.00

担保人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灵石国泰能源有限公司、广东致诚进

出口有限公司、熊续强、欧阳黎明
彭文秋、梁奇英、罗定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信宜鸿
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信宜清华园商住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粤财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发布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及
其他相关义务人。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
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和/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8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
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
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
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经理；电话：020-83963222-8452；地址：广州市越秀
区东凤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24楼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陆经理；电话：0771-5687124；地址：浙江省杭州
市上城区山南印中心2号楼101室。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8日

公告清单
转让基准日：2025年8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竞价结果表
项目名称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持
有的遵义沁源徕贸易有限公司等3户不良资产包转让项目

挂牌底价

509.26万元

竞买人

王金权

竞价时间
2025年12月
16日10:30

成交金额

509.26万元

备注
1人
出价

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
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方委托，对下列项目信息发布公告，委托方确保所提供的项目相关信息

合法、真实、完整、有效。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持有的遵义沁源徕贸易有限公司等3户不良资产包转

让项目于2025年12月16日组织网络竞价，在网络竞价过程中，仅有王金权参与报价。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3个工作日，公告期届满，如没有新的竞买人参与受让，东方资产广西分公
司将与王金权签订相应资产转让合同。联系人及电话：赵经理 15085914974。

详情请登录贵州阳光产权官方网站：https://www.prechina.net。
2025年12月18日


